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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城综函〔2025〕494号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市十六届
人大五次会议第 2025088号建议答复的函

梁洁心（等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倾倒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建议》（第

2025088号建议，以下简称《建议》）收悉，经综合市住房城乡

建设局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赞同各位代表提出的“加强倾倒建筑垃圾管理工作”

的建议

我局完全赞同代表们关于加强倾倒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建

议。近年来，建筑垃圾非法倾倒问题已成为影响城市环境质量

和生态安全的重要问题，尤其在重要交通枢纽及主干道周边区

域较为严重。赞同代表提出的由市城管和执法局牵头，各相关

部门协同配合，为全市建筑垃圾提供消纳途径、完善相关管理

制度并加强宣传引导等建议。

二、《建议》内容的归纳分析

《建议》指出，建筑垃圾非法倾倒问题已成为影响城市环

境品质、威胁生态安全的突出矛盾，具体体现在：105国道、北

外环等主干道作为中山市重要交通干线贯穿全境，建筑垃圾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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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倾倒现象频发。并且受跨区域倾倒行为取证难、消纳场地

不足、违法成本偏低及执法震慑力有限等因素制约，建筑垃圾

管理仍面临严峻挑战。《建议》从消纳途径、管理制度和宣传引

导三方面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措施，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操作性。

三、吸纳关于“为全市产生的建筑垃圾提供消纳途径”的

建议

（一）合理布局消纳场所。2025年 6月，《中山市建筑垃圾

处理处置专项规划（2023-2035）》正式印发，该规划结合我市

建筑垃圾处置设施现状和各镇街处置需求，提出建设“1+7+N”

模式的资源化利用设施体系，包括 1处市级、7处镇级资源化利

用厂，并可根据实际需求动态调整。此外，规划在中心组团垃

圾综合处理基地建设 1处建筑垃圾消纳场，消纳能力约 150万

立方米，服务覆盖全市。目前，规划中的资源化利用厂大部分

已投入运行，正指导督促建设进度滞后的镇街加快完成相关设

施建设。

（二）全面提高资源化利用能力。截至 2025年 9月，我市

已核准资源化利用厂 12家，总处理能力 776.5万吨/年，超额完

成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目标，能够满足我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

需求。一是引导国有企业采用先进技术，建设运营中心基地资

源化利用厂，年处理能力 40万吨，有效缓解中心城区建筑垃圾

处置压力。二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，现有 12家企业中 9家为社

会资本运营，下一步将鼓励企业升级改造现有设施，进一步提

高资源化利用效率。三是不定期组织资源化利用厂和中转场企

业召开规范管理交流会，帮助企业解决经营中的难点和堵点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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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提升设施运营管理水平。

四、吸纳关于“制定建筑垃圾管理相关制度，加强装修垃

圾规范化处置”的建议

（一）健全建筑垃圾管理体制机制。一是自 2024年 5月市

政府审议通过《中山市建筑垃圾分类收运处理工作方案》以来，

已陆续制定出台 14份管理文件，包括《中山市建筑垃圾治理及

资源化利用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等，明确了建筑垃

圾处理各环节的备案、排放、运输和消纳要求，全面推动建筑

垃圾规范管理。二是建立市级协调机制，成立市建筑垃圾规范

化管理工作小组，成员涵盖城管、住建、交通等 9个部门及各

镇街，明确建筑垃圾产生、运输、处置各环节的职责，避免出

现职责不清和管理空白的情况，不定期召开推进会、协调会，

有效解决建筑垃圾管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。三是推进区域协同，

与珠海、江门联合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协同立法，并与广州、

深圳签订联合执法协议，强化建筑垃圾跨区域平衡处置协作监

管。四是建成并运行中山市建筑垃圾智慧监管平台，实现各部

门信息共享，制定政府版、企业版监管平台操作手册，全面推

行电子联单管理制度，截至 2025年 8月，已生成有效电子联单

打卡记录近 9万条，大力推进“来源可溯、去向可追、过程可

控、责任可究”全过程管理。

（二）完善装修垃圾收集管理模式。一是进一步规范装修

垃圾集中收集、处置工作，制定装修垃圾规范化管理制度，印

发《关于规范我市建筑垃圾中转场和装修垃圾收集点建设管理

的通知》《物管小区装修垃圾处理指引》等文件，指导镇街、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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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小区规范设置装修垃圾收集点。二是大力推进物管小区装修

垃圾收集点建设，市城管和执法局与市住建局指导镇街、物业

服务企业，科学设置并动态维护物业小区装修垃圾临时堆放点

（目前已设置 311个），督促装修垃圾规范管理、及时清运，有

效解决乱堆放、乱倾倒问题。三是协调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

业配合镇街完善物管小区装修垃圾收运处置体系，探索装修垃

圾处置新模式。

五、吸纳关于“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”的建议

通过“靶向宣传+平台监督”多渠道推进宣传引导工作，切

实提升各方责任意识。一是精准开展靶向宣传。面向建设、施

工和运输单位印发《致全市工程建设企业的一封信》《关于规范

建设工程建筑垃圾全流程监管的告知书》《致全市建筑垃圾运输

企业的一封信》，并通过现场指导和行业推进会等形式宣讲建筑

垃圾处置和排放核准政策；面向社区居民，制定《物管小区装

修垃圾处理指引》，联合社区、物管单位开展宣传活动；面向运

输企业，组织专题培训，深入阐释运输许可和电子联单管理等

要求和注意事项，增强企业合规运营意识。二是搭建线上监督

与宣传平台。依托中山市建筑垃圾智慧监管平台，推行电子联

单制度，实现全过程可追溯监管；利用政务网、微信公众号等，

宣传相关政策，提升公众对规范处置建筑垃圾的认知。三是强

化执法与宣传联动。在开展建筑垃圾联合执法和专项整治过程

中，坚持教育与惩处相结合，同步向企业和市民群众宣传有关

法律法规知识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结合《建议》内容，持续加强建筑垃圾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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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管控、运输环节监管、处置能力提升、执法监督和宣传引导，

特别是在跨区域倾倒和违规处置等问题上，进一步健全机制、

强化协同、提升效能，扎实推进建筑垃圾全过程规范化管理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们对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5年 9月 22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林腾，8833713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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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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